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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個人資料保護作業要點 

111年 6月 17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資安管審會通過 

一、依據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及「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

料管理規範」等相關規定訂定之。 

 

二、目的 

 

為落實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有關個人資料之紙本及電子檔

（以下簡稱個資）安全管理，確保個資安全，避免被竊取、竄改、損毀、遺失或洩漏等

風險，特訂定本校「個人資料保護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三、適用對象 

 

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約聘僱人員、工讀生及委外廠商。 

 

四、人員安全管理與訓練 

 

（一） 新進人員到職後，須簽署資安宣導單，同時由資訊媒體組進行資安宣導。新進人員自

到職起聘至離職後，對業務所處理之個資負有保密之責任。 

（二） 凡涉及個資業務委外之廠商人員，均須於合約附有簽署之保密切結書，並遵守本要點。 

（三） 本校離職教職員工、約聘僱人員，須依照規定填寫離職單，並辦妥移交作業（含儲存

媒體及資料）。 

（四） 新進人員應由業務單位施以適當之系統操作訓練，避免發生資安事件或個資不當之誤

用之情形。 

（五） 各處室聘用工讀生協助處理業務，應避免使其接觸個資資料，倘有需要工讀生處理個

資資料時，業務負責人負有監督之責。 

（六） 處理個資檔案之人員，其職務如有異動，應將所保管之儲存媒體及有關資料列冊移交，

接辦人員應於相關系統重設密碼。 

 

五、檔案資料之安全管理 

 

（一） 各處室處理個資時，應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審慎處理，不得私自蒐集

或洩漏業務資訊，非公務用途嚴禁調閱使用。 

（二） 各處室個資檔案由各業務人員負責保管，並定期異地備份，防止個資被竊取、竄改、

損毀、遺失或洩漏。 

（三） 個資或儲存資訊設備應置於實體安全區域（如抽屜上鎖、門禁控管之辦公區域），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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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有心人士或非授權人員存取。 

（四） 本校以外其他機關或團體索取個資應有正式公文，主管單位應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

及相關規定進行審查，並簽奉校長（資通安全長）核准後始得提供資料。 

（五） 因法定嚴重傳染病疫情須居家辦公之人員，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需攜帶個資檔案

居家處理時，應將所攜資料（含儲存設備）列冊簽請上級主管核准後始得攜出，居家

辦公期間應妥慎保管個資，居家辦公結束後須將所攜個資完整帶回本校，並回報上級

主管，並不得在校外及私人資通設備備份。 

（六） 紙本個資於保管年限期滿應以安全方式銷毀。 

 

六、電腦媒體之安全管理 

 

（一） 儲存個資之資通設備應設定密碼，重要機密資料應再將檔案加密，並隨時更新設備系

統防護機制（如更新防毒軟體、開啟防火牆），前述資通設備不得為大陸廠牌。 

（二） 個資資料倘須以電子郵件傳遞時，應使用公務信箱（如教育部信箱）傳遞，且先將檔

案加密，密碼應以另一管道（如電話）通知。 

（三） 含有個資之資通設備於年限期滿報廢前，應先將個資格式化，或以其他方式從設備清

除至無法解讀檔案之程度。 

（四） 含有個資之資通設備更新或維修時，設備管理者應在旁監督，確保個資安全。 

 

七、未遵守本要點及相關資安法律規範，導致發生資安事件者，依照本校教職員獎懲實施要

點、學生獎懲要點及相關契約規範，或依相關法律處理。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理。 

 

九、本要點經資通安全管理審查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